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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杭州庄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合同变更（2024 衍）的协商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庄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我司”）在贵司托管的

私募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规范运作，稳健运营。

为更好地为该基金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我司拟根据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对该基金相关条款，按照以下方案分别进行变更（其中该基金具体产品清单以及

每个产品对应选择的变更方案以我司在招商证券网上服务平台最终确认的结果

为准）。 

我司特向贵司征询关于该基金《基金合同》相关条款变更的意见。 

一、该基金《基金合同》具体调整方案： 

方案 1 

序号 1 

“投资范围”删除（如涉及，具体以实际合同表述为准）： 

收益凭证、收益互换、场外期权 

 

方案 2 

序号 1 

“投资限制”增加： 

1、向全部交易对手方缴纳的场外期权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合计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5%； 

2、参与挂钩股票、股票指数收益互换的，向交易对手方缴纳的保证金比例不低于该收

益互换合约名义本金的 50%； 

3、参与带敲入和敲出结构的场外期权或者收益凭证的合约名义本金不得超过基金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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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 25%； 

序号 2 

“投资禁止行为”增加： 

如涉及投资场外衍生品的，新增场外期权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除仅开展商品类场

外期权交易外，基金净资产低于 5000 万元；新增收益互换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基金

净资产低于 1000 万元； 

序号 3 

“越权交易”章节增加： 

特别地，如投资比例和投资限制涉及场外期权和收益互换等场外衍生品、收益凭证等监

控的，基金托管人的越权交易监督依赖于基金管理人或交易对手方提供的交易信息和行情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合约权利金或保证金、合约名义本金、合约交易结构、合约挂

钩标的等信息；由于场外衍生品和收益凭证等场外衍生品属于非标准化资产，前述交易信息

和行情信息可能由于交易对手方的标准不统一，其信息口径或含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

影响监控结果；基金管理人应按照监管及基金业协会的要求确保相关资产交易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基金托管人不具体审核交易信息和行情信息，不对交易数据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由于前述交易数据可能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

及时，或者因前述数据口径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基金托管人无法监控、未能监控或监控不准确

的，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述变更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二、变更流程 

我司通过本函向贵司征询意见，在与贵司书面达成一致意见并收到贵司的

《复函》后，我司将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以及基金合同约定

的要求及时履行报告义务以及向投资者披露。 

若由于基金管理人未及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而导致托管人无法确定变更

生效时间，由此造成的任何形式的纠纷与托管人无关，由管理人承担由此造成

的法律后果。在无充分文件证明变更生效时间前，托管人将严格按照原协议履行

其托管职责。以上事宜，请贵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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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承诺严格遵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变更方式、程序完成变更（如基金合同有

约定，则按合同约定采取设置开放日/临时开放日允许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或者其他保障投资者赎回本基金权利的措施，上述开放日不受本合同中关于

基金份额不允许赎回期限的限制，且开放赎回的份额不收取赎回费（如有）；如

基金合同未有约定保障投资者赎回本基金权利的相关措施，且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不同意变更内容的，我司将通知基金托管人作废所涉产品的该协商函，并采取符

合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变更，如因未保障投资者赎回本基金权利导致的任何

纠纷，由我司承担），合同变更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合

同变更生效后，管理人须确保在合同变更生效后新参与的投资者所签署的合同或

其附件包含本次变更的内容。因管理人违反上述约定所导致的问题，或因新投资

者签署合同内容与实际不符而导致的损失，由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托管人

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函正本一式两份，贵司留存一份，我司执一份。  

 

杭州庄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 年 0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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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函 
 

杭州庄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贵司发来的《关于杭州庄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

合同变更（2024 衍）的协商函》收悉，经研究，对贵司在来函中所

述的合同条款变更内容不持异议。 

本复函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部（盖章） 

签署日：2024 年 06 月 17 日 

 

 


